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三號報告書第 1 部  

 
引言  

 

 

 -  1  -  

 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立 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 條的規定成立，這些規定載於本
報告書附錄 1。  
 
 
2 .  委員會的成員  立法會主席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 72(3)條任命下列議員為委員會成員： 
 

主席   ：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副主席 ：  梁繼昌議員  
 
委員   ：  謝偉俊議員 , JP 

何俊賢議員 , BBS 
林卓廷議員  
邵家輝議員 , JP 
陳淑莊議員  

 

秘書   ：  朱漢儒  
 
法律顧問：  易永健  
 
 


	附錄
	附錄3
	附錄4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的跟進事項
	「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直接批出土地予私人體育會所」

	附錄5
	附錄6
	附錄7
	附錄8
	附錄9
	附錄10
	附錄11
	附錄12
	附錄13
	附錄14
	附錄15
	附錄16
	附錄17
	附錄18
	附錄19
	附錄20
	附錄21
	附錄22
	附錄23
	附錄24
	附錄25
	附錄26
	附錄27
	附錄28
	附錄29
	附錄30
	附錄31
	附錄32
	附錄33
	附錄34
	附錄35
	附錄36
	附錄37
	附錄38
	附錄39
	附錄40
	附錄41
	附錄42




